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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核验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落地工作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函〔2021〕234号）规定，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组于    年   月   日对你学校进行现场核验，发现存在下列问题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落地工作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函〔2021〕234号）规定，现请你学校于        年   月   日前改正，逾期不改正，专家组将给出不符合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的意见。
专家组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被核验学校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